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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管理办法

（1995 年 8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3 号发布 根据

199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修正 根据 2010

年 12 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

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〉等 148 件市政府规

章的决定》修正 根据 2012 年 2 月 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81

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〉

等 15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 根据 2016 年 6 月 21 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令第 4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上海

市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规定（试行）〉等 12 件市

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公布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加强本市城市道路的管理，控制城市道路的临时占用，

保障城市道路的交通通行功能，根据《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

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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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适用于临时占用本市市区和城镇范围内城市道路的

管理。

经批准占用城市道路设置交通设施、电话亭、邮筒、废物箱

等社会公益设施的管理，不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（管理原则）

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搭建、堆

物、设摊、停放车辆或者从事其他妨碍道路交通的活动。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管理实行总量控制、严格审批的原则。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年度控制总量，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

门确定并监督实施。

第四条（管理部门）

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和本

办法的规定，负责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审批和日常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

第五条（不予批准临时占路的情形）

下列情形之一的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申请不予批准：

（一）设置菜场的；

（二）除市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形外，设置集贸市场

或交易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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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除沿路建筑施工和市政公用施工等特殊情形外，堆物

的；

（四）设置单位专用的车辆停放点的；

（五）商业、服务业等单位在其门前或门前两侧道路上从事

经营活动的；

（六）法规、规章和市人民政府规定不予批准临时占路的其

他情形。

第六条（不予批准临时占用的道路和路段）

临时占用城市交通干道的申请不予批准。

除沿路建筑施工和市政公用施工等特殊情形外，临时占用非

城市交通干道的下列路段的申请不予批准：

（一）市级国家机关、市级以上历史纪念场所和外国领事馆

门前两侧各 100 米范围内的路段；

（二）城市道路交叉口、铁路道口以及立体交通设施、隧道、

轨道交通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轮渡站、客运码头出入口周围 50

米范围内的路段；

（三）医院、学校、消防单位门前两侧各 30 米范围内的路

段；

（四）公交站点、消防栓沿道路两侧各 30 米范围内的路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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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进水口、窨井、检查井等设施周边 5 米范围内的路段；

（六）距离防汛墙、驳岸 5 米范围内的路段；

（七）通行公交车辆且单侧人行道宽度不足 2 米的路段；

（八）法规、规章和市人民政府规定不予批准临时占路的其

他路段。

城市交通干道的具体范围，由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市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划定。

第七条（临时占路的期限）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。

第八条（临时占路的审批权限）

下列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申请由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

审批：

（一）因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情形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

置集贸市场或交易点的；

（二）因沿路建筑施工、市政公用施工等特殊情形需临时占

用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的；

（三）需临时将城市道路半封闭或全封闭占用的。

除前款规定以外的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申请，由临时占路所

在地的区、县市政工程管理部门负责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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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（临时占路的申请和审批）

任何单位和个人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，应当填写《上海市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申请表》，并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审批权限，

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

《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申请表》之日起 15 天内作出书面审

批决定；逾期未作出决定的，视作同意。

经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，申请人

应当持审核批准的文件向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缴纳临时占路费，并

持审核批准的文件和市政工程管理部门的收费凭据领取《上海市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》。

第十条（临时占路费的收取）

临时占路费按被占用城市道路的地段位置以及占路的用途、

面积和期限收取。

临时占路费收取的具体标准和办法，由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

提出，经市物价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核定后执行。

第十一条（市政公用施工的临时占路）

因市政公用施工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堆物或搭建临时建筑

物、构筑物的，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办理临时占路手续，并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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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临时占路费。超过核定的临时占路期限的，按本办法第九条和

第十条的规定缴纳临时占路费。

第十二条（临时占路期间的要求）

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下列规

定：

（一）将《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》的标牌悬挂在

占路范围内的醒目处；

（二）按批准的期限、范围和用途占路；

（三）在被占用的城市道路上堆物的，设置安全围护设施；

（四）不损坏被占用的城市道路及其设施；

（五）占路期满及时清除占路物资，恢复城市道路原状；

（六）遵守其他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经批准的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期间擅自改

变占路用途的，视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。

第十三条（特殊需要的处理）

因城市建设、道路交通管理、市政公用设施抢修或抢险救灾

的特殊需要，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可对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

单位和个人，作出缩小占路面积、缩短占路期限或停止占路的决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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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前款所述情形时，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按当事人实际

占用城市道路的情况，退还部分临时占路费。

第十四条（临时占路的延期）

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期满需延期的，原申请人应当在占用期满

的 15 天前，持《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许可证》向原审批部

门提出延期占路申请。原审批部门应当在收到延期占路申请之日

起 5 天内作出书面审批决定。

经批准延期占用城市道路的，原申请人应当按本办法第九条

和第十条的规定缴纳临时占路费，并办理《上海市临时占用城市

道路许可证》的变更手续。

经批准延期占用城市道路的，其临时占路费应当累进收取。

但市政公用施工、设置公共的车辆停放点和市人民政府规定

的其他特殊情形除外。

延期占用城市道路的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。但沿路建筑施

工、市政公用施工、设置公共的车辆停放点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

其他特殊情形除外。

第十五条（临时占路费的使用和管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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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应当按规定将收取的临时占路费统一上

缴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，专项用于市和区、县的城市道路养护、

维修和管理以及交通管理、市容综合管理。

临时占路费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，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

提出方案，经市财政部门、市物价部门核定后执行。

第十六条（擅自占路的处罚）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，尚未造成城市道路

及其设施损坏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

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并可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擅自占用城市交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

路段的，处以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擅自占用非城市交通干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

列路段以外的城市道路的，处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其中情节轻微的，可处以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

清除占路物资，并收取代为清除费用。

第十七条（超面积和超期限占路的处罚）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

城市道路，尚未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损坏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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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路政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，

并可按以下规定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城市交通干道

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的，对超过部分处以每平方米

每天 10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 2 万元。

（二）超过批准的临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非城市交通干

道或者本办法第六条第二款所列路段以外的城市道路的，对超过

部分处以每平方米每天 2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

超过 2 万元。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

清除占路物资，并收取代为清除费用。

第十八条（损坏赔偿和处罚）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擅自占用城市道路，或者超过批准的临

时占路面积或者期限占用城市道路，并且造成城市道路及其设施

损坏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路政管

理机构责令其限期改正，赔偿修复费，并可按修复费的 3 倍至 5

倍处以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 2 万元。

对逾期仍不改正的，由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代为

清除占路物资，并收取代为清除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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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（滞纳金）

对无正当理由逾期缴纳临时占路费的，市、区（县）市政工

程管理部门应当按日加收 5‰的滞纳金。

第二十条（违反交通管理的处罚）

对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或在批准的临时占路期限内违反道路

交通管理法规、规章的行为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按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法规、规章给予

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（处罚程序）

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，应当

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；收缴罚款，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

的罚款财务收据。

罚款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。

第二十二条（复议和诉讼）

当事人对市政工程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

以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诉讼法》的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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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，不提起诉讼，又不履行具

体行政行为的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当事人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申请复

议、提起诉讼的，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三条（临时占用内部专用道路的管理）

临时占用机场、车站、码头等内部专用道路的管理，由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和道路产权单位参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四条（应用解释部门）

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，由市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和市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按各自的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（施行日期和废止事项）

本办法自 199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8 年 1 月 1 日市人

民政府发布的《上海市临时占用道路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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